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書（國中小個人）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人
姓名
	
	與學生關係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次數
	□初次申請   
□續辦，曾申請：                學年度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現 職
	
	電子郵件
	

	
	學 歷
	
	經 歷
	

	
	戶 籍
地 址
	□□□-□□
                    

	
	聯 絡
地 址
	□同戶籍地址
□□□-□□

	
	申 請
期 程
	     學年度第     學期至     學年度第     學期
（第1學期：8月1日至1月31日；第2學期：2月1日至7月31日）

	簽章
	稱  謂
	父（法定監護人）
	母（法定監護人）

	
	姓  名
	
	

	學生資料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就 學
情 形
	□已入學，就讀學校：              
□未入學，學區學校：              
	年級
	          年級
（請填即將就讀年級）

	
	特殊
需求
身分
	是否為以下類別學生：□是       □否（請檢附證明文件）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經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特殊教育學生 
4、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學生

	注意事項
	※申請辦理實驗教育之方式及程序：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但學生已成年者，由其本人提出。
※申請期間：每年4月30日前或10月31日前提出；填妥相關資料，下載列印出紙本申請表及計畫書於簽章處親筆簽名後，交由設籍學校確認核章。
※設籍學校核章後請將完整計畫書紙本資料掃描成PDF檔，以e-mail寄送教育處承辦人；倘所附或填寫資料不齊或不符規定，請於該次申請期限內補正。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







[bookmark: _Hlk219391733]實驗計畫名稱：（請就實驗教育會進行的主軸或依據的理念或執行方式為何來命名）
計畫主持人姓名：
申請人姓名：
學生姓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實驗計畫名稱
（請就實驗教育進行的主軸或依據的理念或執行方式為何來命名）
1、 實驗教育目的
（請說明提出實驗教育計畫之目的）

2、 實驗教育方式
一、實驗教育方法：
（請略述實驗教育計畫之理念或執行方式）

二、實施地點：
（請略述經常性使用之教學場地及檢附相關照片，至少4張）
	[bookmark: _Hlk219391796]
	

	
	

	
	

	
	



三、家長陪伴之方式與角色：

3、 實驗教育內容
1、 [bookmark: _Hlk150357928]課程內容與學習評量規劃
	
	學習目標
	教學法
	教材
	教學者
	實施地點
	評量方式
	教學總時數／每學期

	課程名稱1
	
	
	
	
	
	
	

	課程名稱2
	
	
	
	
	
	
	

	課程名稱3
	
	
	
	
	
	
	

	…
	
	
	
	
	
	
	

	…
	
	
	
	
	
	
	


[bookmark: _Hlk220510349][bookmark: _Hlk219391828]
註1：教學法如素養導向教學、探究式教學、講述式教學、示範教學、問題教學法、合作學習、主題教學、領域教學、協同教學、科技輔助教學、田野教學、戶外教育等或其他教學法（請略述）。
註2：評量方式可參考多元評量方式：如紙筆測驗、口頭、觀察、實作等。
註3：若同一課程有不同教學實施地點，均應填寫。
註4：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請依其身心狀況，規劃安排學習與評量所需之調整。
註5：教學者欄位請填入實際教學者姓名；若為自學，則填入指導者、陪伴者姓名。
註6：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2、 課程進度總表
[bookmark: _Hlk220845908]     學年度第    學期
	[bookmark: _Hlk219391883]週別
	課程名稱1
	課程名稱2
	課程名稱3
	課程名稱4
	課程名稱5

	一
	單元名稱
	單元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bookmark: _Hlk220510473]註1：進度總表應依照不同學期填列，若某一單元會跨週執行，可以合併週次呈現。
註2：單元名稱應具體呈現學習內容，避免填寫第一章、第一節，例如數學「第一課」改為「分數的加減乘除」。
註3：依教育部規定，每學期不包含假期應授課20週；課程進度規劃可依實際需求彈性規劃，不必連續20週，例如10週授課、假期、10週授課。
註4：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3、 每日作息表
[bookmark: _Hlk219391910]    學年度第    學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00
–0：00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名稱

	
	
	
	
	
	

	
	
	
	
	
	

	
	
	
	
	
	

	
	
	
	
	
	

	
	
	
	
	
	

	
	
	
	
	
	


註1：作息表應依照不同學期填列。
註2：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4、 [bookmark: _Hlk150358179]與學校或其他單位合作事項：
（1） 與學校合作事項之規劃
1. 預定使用學校設施及設備：
□無需求。
□有需求，請略述： 
2. 預定與學校合作事項：
□無需求。
□有需求，請略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施打疫苗、健康檢查、提供定期評量試卷、返校參與評量等…）

3. [bookmark: _Hlk220513400]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生之需求：
(1) 特教學生鑑定結果有效日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2)所需之特教相關服務與支持
□無需求。
□有需求，請勾選需求項目並略述：
□教育及運動輔具服務（請依鑑輔會核定結果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學習相關之支持服務（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關專業人員服務。需求項目（請依鑑輔會核定結果勾選）：
□職能服務  □物理服務  
□語言服務  □心理服務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輔導及心理諮商之需求：
□無需求。
□有需求，請勾選需求項目並略述：
□情緒困擾
□憂鬱或其他心理疾患
□人際關係困擾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GoBack]
（2） 與其他單位合作事項之規劃
1. 合作單位名稱：
2. 合作事項，請略述：

4、 預期成效
（各科目之教學所期望達成之成效及標準，如學習成果、學習任務、自我設定達成成就等）

5、 計畫主持人及參與實驗教育人員相關資料
1、 計畫主持人相關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現職
	
	負責之課程
	

	學歷
	

	經歷
	

	證明文件
	如：畢業證書、相關證照等


2、 參與實驗教育人員相關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現職
	
	負責之課程
	

	學歷
	

	經歷
	

	證明文件
	如：畢業證書、相關證照等


3、 [bookmark: _Hlk219392012]自學網路資源(影音數位多媒體)平台：
（若未運用網路資源自學，本項請填「無」。）
	學習科目
	

	指導人員
	
	稱謂
	

	網頁連結
	

	網路平台
介紹說明
	100字以內

	網路平台截圖畫面
	


註1：若參與實驗教育人員有實體授課且非親屬者，務請填入完整相關資料。
註2：若學生學習內容科目採自學(如線上學習課程)、無實質教師教學，請說明網路資源平台之運用，並請列出可協助學生的疑問解惑、指導學生學習或引導學生適性學習的人員(如家長)。
註3：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6、 附件
1、 [bookmark: _Hlk150358289]學生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含詳細記事）。
2、 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3、 計畫主持人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4、 參與實驗教育人員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5、 [bookmark: _Hlk219392046]其他補充資料。
6、 特殊教育、輔導諮商相關需求佐證資料

2
